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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网信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作者：段志超丨蔡克蒙丨王雨婷1 

2021 年 10 月 29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发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旨在细化和落实《网络安全法》第 37

条、《数据安全法》第 31 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36、38、40 条等法律中有关数据出境的规定。相较此前

征求意见稿2，《征求意见稿》体现了严格管理数据出境的立场：如设置较低的政府评估数量门槛，要求企业

坚持事前评估和持续监督相结合、风险自评估与安全评估相结合，以及将安全评估权限上收到国家网信办层

面。与之对应的，《征求意见稿》亦规定了严重的违规后果，在数据出境评估结果的二年有效期内出现规定

情形但未重新申报评估的，或有效期届满未按规定重新申报评估的相关主体将不得进行数据出境活动。 

本文旨在从涉数据出境企业的视角，简析有关本《征求意见稿》揭示的有关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注意事

项与潜在挑战。 

一、广泛的适用范围 

《征求意见稿》第 2 条规定，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

数据和依法应当进行安全评估的个人信息，应当进行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第 4 条进一步明确了需要申报政

府评估的五种情形： 

◼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对应《网络安全法》第 37 条） 

◼ 出境数据中包含重要数据； 

◼ 处理个人信息达到一百万人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 累计向境外提供超过十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者一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 

◼ 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其他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 

 

 
1 实习生李阳阳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 

2 网信办于 2017 年发布《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信息安全标准化委员会于 2017 年发布的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两年后网信办于 2019 年 6 月发布《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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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申《网络安全法》第 37 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要求，并对重要数据出

境予以持续强化监管，本《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亮点系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0 条“处理个人信息达到

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标准予以了明确。 

实践中，企业常提出的问题是第 40 条的规定数量究竟应按照企业（或企业集团）掌握个人信息的数量，

或是相关信息系统处理个人信息的数量，或是特定处理活动中提供个人信息的数量为标准进行统计。对此，

《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处理数量”与“提供数量”两个计算标准。“处理个人信息达到一百万人的个人信

息处理者”似以某个特定数据处理者（理论上应以法人主体为单位）涉及的信息主体的总量计算（可能将各

类系统中的个人信息加总计算），而“累计向境外提供超过十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者一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

息”则似以特定数据处理者在具体提供活动中涉及的信息主体数量为标准计算。这两项数量标准均设置的

较低，达到二者之一即需申请政府评估。 

前述较低的规定数量的设计将对跨境数据传输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各类提供 2C 产品或服务的跨国公

司以及即使提供 2B 产品或服务、不掌握消费者个人数据，但可能在华雇佣大量员工或掌握大量 B 端客户联

系人的跨国公司均必需申请政府安全评估方可向境外传输个人信息。相关存在相关数据出境活动的企业均

应积极开展自查，一旦处理或累计提供个人信息达到前述量级，或涉及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在《征求意见

稿》落地后，可能均需就数据出境活动提交网信部门安全评估。 

二、企业自查为先导 

《征求意见稿》第 5 条要求在向境外提供数据前，应事先开展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自评估应重点评估

以下事项： 

◼ 数据出境及境外接收方处理数据的目的、范围、方式等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 

◼ 出境数据的数量、范围、种类、敏感程度，数据出境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或者组织合

法权益带来的风险； 

◼ 数据处理者在数据转移环节的管理和技术措施、能力等能否防范数据泄露、毁损等风险； 

◼ 境外接收方承诺承担的责任义务，以及履行责任义务的管理和技术措施、能力等能否保障出境数据

的安全； 

◼ 数据出境和再转移后泄露、毁损、篡改、滥用等的风险，个人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渠道是否通畅等； 

◼ 与境外接收方订立的数据出境相关合同是否充分约定了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义务。 

第 6 条将“数据出境风险自评估报告”与“数据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拟订立的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

效力的文件等”（以下统称“合同”）作为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重点审查材料之一，后者要求合同应充

分约定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义务。第 9 条指出，合同应包括以下条款： 

◼ 数据出境的目的、方式和数据范围，境外接收方处理数据的用途、方式等； 

◼ 数据在境外保存地点、期限，以及达到保存期限、完成约定目的或者合同终止后出境数据的处理措

施； 

◼ 限制境外接收方将出境数据再转移给其他组织、个人的约束条款； 

◼ 境外接收方在实际控制权或者经营范围发生实质性变化，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法律环境发生变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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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难以保障数据安全时，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 

◼ 违反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的违约责任和具有约束力且可执行的争议解决条款； 

◼ 发生数据泄露等风险时，妥善开展应急处置，并保障个人维护个人信息权益的通畅渠道。  

三、政府评估为核心 

在重视以“合同”与“自评估”的形式推动企业自我管控数据出境风险的同时，《征求意见稿》仍强调

政府对数据出境的“事先审查”在数据出境安全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凡具备第 4 条规定情形的数据处理者，

均需在出境前申请政府数据安全评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以网信部门为主管部门。申报评估的流程如下： 

◼ 数据处理者通过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并提交申报材料；

（第 6 条） 

◼ 国家网信部门自收到申报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评估并以书面通知形式反馈受

理结果；（第 7 条） 

◼ 国家网信部门受理申报后，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网信部门、专门机构等进行

安全评估。涉及重要数据出境的，国家网信部门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第 10 条） 

◼ 国家网信部门自出具书面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情况复杂

或者需要补充材料的，可以适当延长，但一般不超过六十个工作日。评估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数据

处理者。（第 11 条） 

第 8 条规定，政府评估应侧重于： 

◼ 数据出境的目的、范围、方式等的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 

◼ 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数据安全保护政策法规及网络安全环境对出境数据安全的影响；

境外接收方的数据保护水平是否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

求； 

◼ 出境数据的数量、范围、种类、敏感程度，出境中和出境后泄露、篡改、丢失、破坏、转移或者被

非法获取、非法利用等风险； 

◼ 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充分有效保障； 

◼ 数据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订立的合同中是否充分约定了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义务； 

◼ 遵守中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情况。 

相较 19 年征求意见稿3，《征求意见稿》将评估权限上收到国家网信办层面，并要求在重要数据出境安

全评估过程中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而评估期限为材料受理后 45 个工作日，甚至可能延长至 60 个工作

日甚至更长。实践中，企业的数据处理活动通常具有时效性和连续性，较长的审查期限可能对企业运营相关

 
3 《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第七条 省级网信部门在将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结论通报网络运营者的同

时，将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情况报国家网信部门。网络运营者对省级网信部门的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结论存在异议的，

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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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客户数据、员工数据跨境传输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持续评估和监管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并非完成一次评估即可一劳永逸，《征求意见稿》旨在建立持续的评估和监管机制。

数据处理者在数据出境评估结果的二年有效期内可正常开展数据出境活动。但在有效期内发生了需重新申

报评估的情形，或评估结果有效期届满的，则应重新申报评估。 

具体而言，数据处理者通过网信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后，在二年内无需就同一接收者后续的多次或连续

的传输类似数据申请重新评估。然而，在下列情形下（第 12，16 条），数据处理者需要申请重新评估： 

◼ 向境外提供数据的目的、方式、范围、类型和境外接收方处理数据的用途、方式发生变化，或者延

长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境外保存期限的； 

◼ 境外接收方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数据处理者或者境外接收方实际控制权发生变

化，数据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合同变更等可能影响出境数据安全的； 

◼ 国家网信部门发现已经通过评估的数据出境活动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不再符合数据出境安全管理要

求的。 

对于何谓“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不再符合数据出境安全管理要求的”情形，《征求意见稿》并未给出除上

述前两种情形外的进一步说明，企业在实践中数据出境场景丰富，可能经常随实际业务需求发生变化，是否

任何数据出境目的、方式、范围、类型或境外处理用途、方式变化均需重新申请评估，或是在特定范围、幅

度的数量变化无需申请安全评估仍有待实践检验。 

五、我们的观点 

《征求意见稿》对从中国向境外传输重要数据和一定规模的个人信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格限制。将个

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合二为一在一份规定中加以规范，体现了国家对大量个人信息出境带来

的国家安全风险谨慎与担忧。 

由于征求意见稿对个人信息出境政府评估设置了很低的数量门槛，而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规定和指南

对重要数据的界定亦非常宽泛，如果最终稿按目前规定出台，对于那些业务依赖境外数据处理或集中存储的

公司而言，为了避免冗长的评估程序和与此相伴的不确定性，数据本地化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昂贵选择。 

这不仅会给在华跨国企业带来 IT 架构调整、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前期投入成本，还将

产生数据出境梳理、数据跨境传输协议管理、出境数据后续境外使用持续监管等大量持续的日常合规投入。

预计可能将大量涌来的评估申请亦可能对网信办的审查能力带来压力和挑战。因此，我们呼吁监管机构在执

行新规过程中，为企业合规预留一定合理的过渡期，以期企业、监管机构各方逐步落实合规要求，减少对跨

国企业的业务冲击，共同实现数据合法有序自由跨境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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